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

《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

定，我们作为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对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的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转让江西正邦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一）程序合法性 

1、公司董事会于 2019 年 7 月 11 日召开，本次董事会召开符合公司《章程》

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江西永联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内容均合

法合规。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事项时，

关联董事林印孙先生、程凡贵先生履行了回避义务，与会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该项议案。 

2、公司聘请了具有资产评估资格和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进行评估，相

关机构具备充分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定价公允。本次转让股权交

易公开、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交易的必要性和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事宜，能促进公司集中公司资源，提高专业化管理水平，专注

于生猪养殖产业链的打造。改善了公司资产质量，提高了公司整体竞争力。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转让江西正邦作物保护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事

项。该事项程序合法，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上述事项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关于注销部分2017年及2018年股票期权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和《2018 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于公司

部分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经核查，公司本次注销股票期权，符合、《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和《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及《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注销原因及数量合法、有

效，且流程合规。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 2017 年及 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的继续

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我们同意公

司注销股票期权。 

 

三、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限制性股票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8 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由于部

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董事会决定

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经核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符合《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和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回购原因、数量及价

格合法、有效，且流程合规。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

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我们同意公

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四、关于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第二

个行权期和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独立意见 

经审慎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

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未发生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不得行权的情形。公司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

格合法、有效，未发生《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



 

的不得行权的情形。 

公司对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第二个

行权期和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安排（包括行权条件、行权价格、行权期

限等事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承诺不向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本次行权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首次

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和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安排。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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